附件：

“通则式”规划管理规定适用情形一览表
	规划用地类型
	具体建设内容
	土地利用情况

	
	
	新增建设用地
	存量建设用地

	
	
	
	改变现状用地用途
	使用原用途

	
	
	
	
	扩建
	改建（不扩大建筑面积、建筑高度）

	农村宅基地（0703地类）
	单宗独户或单宗联排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51人以下聚居（按新建或改扩建后该聚居点总户籍人口计算）
	＋
	＋
	√
	√

	
	51人及以上聚居（按户籍人口计算）
	×
	×
	×
	√

	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
（0704地类）
	农村社区服务站、村委会、供销社、兽医站、农机站、托儿所、文化活动室、小型体育活动场地、综合礼堂、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、农村卫生服务站、村邮站、宗祠等
	＋
	＋
	＋
	√
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（08地类）
	中小学用地
	小学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幼儿园用地
	幼儿园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
	卫生院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
	养老院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
	居家养老服务中心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儿童社会福利用地
	留守儿童福利院
	＋
	＋
	＋
	√

	工业用地（1001地类）
	用于农产品初加工的产业用地
	×
	×
	＋
	√

	物流仓储用地（1101地类）
	用于物流快递中转、仓储保鲜冷链、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的物流用地
	×
	×
	＋
	√

	交通运输用地（12地类）
	城镇村道路用地
	村道
	红线宽度8米以上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社会停车场用地
	景区停车场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
	小型村用停车场
	＋
	√
	√
	√

	公用设施用地（13地类）
	供水用地
	小型农村取水设施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排水用地
	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、小型泵站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供电用地
	村配电房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通信用地
	通信基站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环卫用地
	垃圾中转站
	＋
	＋
	＋
	√

	
	
	垃圾收集点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
	公厕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
	村级水闸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
	水电机房
	√
	√
	√
	√

	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（14地类）
	公园绿地
	小型农村公园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广场绿地
	公共活动场地
	√
	√
	√
	√

	小型构筑物
及设施
	候车亭、岗亭、公共自行车站点
	—
	—
	—
	—

	
	外立面装修装饰、空调架、晾衣架等设施
	—
	—
	—
	—

	
	景观小品、景观灯光
	—
	—
	—
	—

	
	充电桩、交通设施
	—
	—
	—
	—


注：1. “√”表示以本通则条文规定作为规划依据；“×”表示本通则不适用，仅允许详细规划作为规划依据；“+”表示以本通则条文规定及控制图则作为规划依据；“—”表示可免于办理许可。

2. 表中“存量建设用地”指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，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，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建设用地。

